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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评价报告信息公开表 

（浙江金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.2GWh 半固态电池示范线及

北京大学-金羽新能先进电池联合实验室项目安全预评价） 

被评价单位名称 浙江金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评价项目名称/项目
编号 

天为〔评〕字 24-12-16 号 

项目简介 
（含图片） 

浙江金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8 月 22

日，注册资本壹仟伍佰肆拾玖万捌仟壹佰零伍元，注册地

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运河街道临平大道 596号 2幢

1 楼 103 室，法定代表人黄杜斌。浙江金羽新能源科技有

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新能源的技术研发及电池的生产、销

售的科技企业。 

随着电动汽车和无人机市场的迅速崛起，对电池性能

提升的迫切需求推动了新一轮电池技术创新。传统液态电

解液和隔膜在高能量密度应用中存在着热失控和安全性

等方面的限制。半固态电解质作为一种有望解决这些问题

的新兴技术，通过引入固态或凝胶态电解质，为电池提供

更广阔的工作温度范围和更安全的操作条件。因此，浙江

金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计划实施年产 1.2GWh半固态电

池示范线及北京大学-金羽新能先进电池联合实验室项

目。项目地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临平大道 596 号，

拟租用杭州开投生物医药高新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厂房 3.3

万余平方米及研发办公大楼 1500 平方米，淘汰部分旧设

备，新增涂布机、搅拌机、除湿机等国产设备 300 余套，

建成年产 1.2GWh 半固态电池示范线及北京大学-金羽新

能先进电池联合实验室，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超过 10 亿元，

利润超 5000 万元，年税收超 4000 万元。 

浙江金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.2GWh半固态电

池示范线及北京大学-金羽新能先进电池联合实验室项目

于 2025 年 8 月 1 日取得浙江省工业企业“零土地”技术

改 造 项 目 备 案 通 知 书 （ 项 目 代 码 ：

2508-330113-07-02-826114），备案机关为临平区经济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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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和科学技术局；本项目总平面布置图由浙江省天正设计

工程有限公司（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甲级，资质证书编号：

A133010973）进行设计。 

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涉及使用危险化学品金属锂、电解

液、乙醇溶液（75%）、油墨、氮[压缩的]；性能、质量检

测涉及使用危险化学品硫酸、盐酸、硝酸；废气及污水处

理涉及使用危险化学品氢氧化钠、氢氧化钠溶液（30%）、

次氯酸钠溶液（5%）。其产品未列入《危险化学品目录》

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 10 部门公告 2015 年第 

5 号，2022 年第 8 号公告修订），故本企业属于危险化学

品使用企业。根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591 号，国务院令第 645 号修订）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

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

57 号，第 89 号令 2017 年修订）、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

GB/T4754-2017（2019 修订版），企业所在的行业属于锂

离子电池制造(3841)，未列入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

适用行业目录》（2013 年版），且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

产的使用量未达到规定数量，因此，不需要领取危险化学

品使用许可证。    

  

安全评价机构名称 浙江天为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

项目组长 胡伟 

技术负责人 周玉飞 

过程控制负责人 王小梅 

评价报告编制人 赵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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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审核人 贝少华 

参与评价
工作 

安全评价
师 

胡伟、赵晨、邵东卫、余红光、卜伟华 

注册安全
工程师 

胡伟、赵晨、邵东卫 

技术专家 / 

现场开展
安全评价
工作 

人员 胡伟、赵晨 

时间 2024 年 12 月 15 日至 2025 年 8 月 

主要任务 资料收集、现场检查、编制报告 

评价报告提交时间 2025 年 8 月 

 


